
屏東縣新埤鄉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辦法 
                                   99 年 12 月 10 日新鄉民政字第 0990010610 號發布 

                                   100 年 07 月 12 日新鄉殯宗字第 1000004994 號發布修正第 2 條 

                                   101 年 05 月 17 日新鄉殯宗字第 1010003975 號發布修正第 2 條   

                                   109 年 5 月 05 日屏新鄉殯字第 10930392300 號令發布修正第 4 條 

                                   109 年 8 月 14 日屏新鄉殯字第 109330777600 號令發布修正第 2 條 

                                   114 年 3 月 31 日屏新鄉殯宗字第 11400009281 號令發布修正第 2、4 條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屏東縣新埤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及規費法

第四條、第八條、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鄉鄉民納骨堂使用收費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費）： 

        一、安置一樓者每一骨灰櫃使用費新台幣二萬六仟元，安置二樓者每一 

            骨灰櫃使用費新台幣二萬四仟元，安置三樓者每一骨灰櫃使用費新 

            台幣二萬二仟元。選擇每一層樓骨灰櫃之最上層或最下層櫃位者， 

            減收使用費新台幣二仟元；第四、五、六、七層櫃位者，加收使用 

            費新台幣二仟元。 

        二、每一骨骸櫃選擇第一、四層櫃位者，使用費新台幣三萬伍仟元，選 

            擇第二、三層櫃位者，使用費新台幣四萬元。 

        三、神主牌位使用費新台幣六仟元。 

        四、夫妻櫃（即雙罈放置同一櫃者）使用費為單櫃使用費之一點八倍。 

        五、選擇安置在地藏王菩薩左、右、兩旁及後方者、每一位骨灰櫃使用     

            費新台幣三萬伍千元。 

        六、申請短期骨灰（骸）存放其使用費用，一律按次計費每次新台幣二千 

            元，非本鄉者新台幣四千元，本款單次使用權，始於進堂終於出堂， 

            每次使用期間以一年為限，但不計次數之全部使用期間，合計不得超 

            過二年。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月十日後申請短期骨灰(骸)置放二 

            樓臨時櫃架者，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選擇遷至本納骨堂其他櫃位，申請 

            人得於繳納應繳櫃位使用費後二個月內，向本所申請退還短期骨灰 

            (骸)存放使用費用。 



        七、家族櫃位使用費每單位為新臺幣四萬元整。 

            E5 區雙人櫃位使用費為新臺幣八萬元整。 

第三條  非本鄉鄉民使用納骨堂，其使用費比照本鄉鄉民使用收費標準加新台幣

壹萬二千元整。 

第四條  凡本鄉鄉民使用納骨堂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免收取使用費或減收使用費： 

        一、凡設籍本鄉之現役軍人因公作戰、演習死亡及在本鄉轄內死亡之無名 

            屍或無人認領之屍體，其骨骸或骨灰欲使用本鄉納骨堂者，得免收取  

            使用費。另不論戶籍之殉職警察、義勇警察、民防人員、消防人員、 

            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使用本鄉殯葬設施， 

            免收費用，但應依照本所指定放置。 

        二、全國各鄉鎮市民死亡時，當年度「經直轄市或各縣（市）政府列冊有 

            案之低收入戶」者，使用本鄉納骨堂，得免收取使用費。櫃位經進塔   

            後,不予提供更換櫃位服務, 一經遷出即喪失各公立存放設施使用權        

            益。 

        三、本所興建納骨堂用地所撿拾之骨骸，欲使用本鄉納骨堂者，得免收               

            取使用費，惟存放地點及位置由本所選定，遺族不得異議。前項一、  

            二款得免收使用費者，僅限使用每一樓層骨灰（骸）櫃之最上層或 

            最下層櫃位，額滿為止。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起實施。 

 

 


